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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订背景
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》

（中山组发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破四唯”与“立新标”并

举，以需求为导向，简化人才层次划分，重构人才评价标准，优化人

才评价支持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推进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人才队伍建设，

培养引进科技创新人才，出台本《细则》。



《关于印发〈中山市新时代人才
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〉的通知》
（中山组发〔2022〕1号）

   二、制订依据



三、档次和标准

    特聘人才档次：分 A、B、C、D 四档，其中：

A档一般应具有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，B档一般应具有省内领先水平，

C档一般应具有市内领先水平，D档一般应为优秀青年骨干人才。

    特聘补贴标准：

    按照A档200万元、B档100万元、C档50万元、D档20万元的标准，

按4:2:4的比例分三年发放。其中50%为购房补贴、50%为综合补贴。



四、政策要点（1/3）
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》

（中山组发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破四唯”与“立新标”并

举，以需求为导向，简化人才层次划分，重构人才评价标准，优化人

才评价支持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推进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人才队伍建设，

培养引进科技创新人才，出台本《细则》。有意向到中山工作的，与我市相关单位签订意向书，获得特聘人
才资格后三年内到岗全职工作并签订聘约的，享受相应人才待遇
和服务。

已在中山工作，或有意向到中山工作的，都可以参评特聘人才。

（一）关于参评人员到岗要求

已在中山工作的，与我市相关单位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依法
在中山参加社会保险或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

四、政策要点（2/3）
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》

（中山组发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破四唯”与“立新标”并

举，以需求为导向，简化人才层次划分，重构人才评价标准，优化人

才评价支持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推进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人才队伍建设，

培养引进科技创新人才，出台本《细则》。按特别引进条件参评的，常年受理，实行随到随审及公示。特别
引进条件目录按已公布的执行。

分为按指标计分参评和按特别引进条件参评两种。

（二）关于参评方式

按指标计分参评的，原则上每年集中开展一次。评定指标体系表
按当年公布的执行，核准分值达到60分的方可进入综合评审环节。



四、政策要点（3/3）

  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》

（中山组发〔2022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破四唯”与“立新标”并

举，以需求为导向，简化人才层次划分，重构人才评价标准，优化人

才评价支持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推进我市科技创新领域人才队伍建设，

培养引进科技创新人才，出台本《细则》。属原市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的，核发新旧待遇差额。

仍在相关人才计划资助期内的人才可参评特聘人才。

（三）关于仍在人才计划资助期内的能否参评特聘人才

经评定入选后，保留入选资格三年，待相关人才计划资助期满后
再签订聘约，享受特聘人才相应待遇和服务。


